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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20,835,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6.39%）协议转让给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春华”），双方于2015年11月2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详细情况请查看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6年3月25日，紫光春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55号），核准豁免紫光春华因协议转让而持有本公司220,835,000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6.39%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